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长沙市财政项目支出绩效评价报告

评价项目类型：项目实施过程评价 项目完成结果评价

评价项目名称：2020年度长沙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

员会国企改革稳定专项资金绩效评价

评价项目单位： 长沙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

项目主管部门： 长沙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

评价项目金额： 13,237万元

报告日期：2021年 8月 22日

长沙市财政局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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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0年度长沙市人民政府
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

国企改革稳定专项资金绩效评价报告

为加强财政支出绩效管理，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，根据

《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》（中发

〔2018〕34号）、《中共湖南省委办公厅湖南省人民政府关于

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》（湘办发〔2019〕10号）、

《长沙市财政局关于开展2021年财政支出重点绩效评价工作的

通知》（长财绩〔2021〕3号）有关规定，市财政局绩效评价工

作组于2021年5月至8月对长沙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

员会（以下简称“市国资委”）2020年度国企改革稳定专项资金

进行了绩效评价，评价采用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相结合的方法，

在被评价单位提供资料的基础上，按照重要性原则，根据该项

目的实际情况，实施了资料审阅、账务核实、现场查勘、抽查

支付记录、询问、分析计算等必要的现场评价程序，并结合预

算编制、执行和监督、项目决策、资金分配与使用、资金监督

与管理及财务会计信息、项目组织管理、项目绩效完成等方面

对项目进行了综合评价，此次评价金额总计13,237万元。现将

评价情况报告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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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基本情况

（一）项目概况

1、项目背景

为有效化解长沙市国企改革过程中的矛盾，解决政策性破

产企业职工安置资金缺口，逐步消化困难国有企业及集体企业

历年欠缴社保挂账，缓解企业压力和企业人员的实际困难，体

现政府对困难职工的温暖和关怀，维护企业和社会稳定，因此

安排国企改革稳定专项资金。本次纳入评价范围的项目包括破

产改制企业资金缺口弥补、困难企业社保欠费补助、困难企业

和职工帮扶资金、困难企业安全生产隐患整改引导资金。

2、项目主要内容

（1）破产改制企业资金缺口弥补项目：根据《关于进一步

做好国有企业政策性关闭破产工作的意见》（国办发〔2006〕3

号）、长沙市人民政府办公厅《关于印发长沙市国有困难企业

暨“僵尸企业”处置工作方案的通知》（长政办函〔2018〕54号）

文件精神，对政策性破产企业进行改制资金缺口弥补和“僵尸企

业”进行职工安置。

（2）困难企业社保欠费补助项目：根据《研究我市国企改

革过程中信访维稳突出问题》（长沙市人民政府市长办公室会

议纪要〔2010〕48号）、《关于国资国企改革发展有关问题的

会议纪要》（长府阅〔2015〕123号）立项，通过财政借支的方

式，妥善解决困难国企和特困集体企业职工到龄不能退休问题。

（3）困难企业、职工帮扶项目：关停企业困难补助该项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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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历年在国企改革稳定专项资金中安排，主要用于停产半停产、

已改制但无生产经营的特困企业和职工生活费、缴纳社保等；

三户困难企业特困救助该项目只针对《关于长沙电表厂等4户国

有特困企业困难职工参照低保标准实施生活困难救助实施办

法》涉及的困难国有企业，每年从国企改革稳定专项资金预算

中安排专项资金按0.02万元/人/月的标准对困难企业职工实施

救助；留守机构补助资金根据《长沙市国资委关于进一步加强

市属国有改制企业留守机构管理工作的意见》（长国资党人事

〔2013〕11号）文件精神，安排资金用于留守机构人员工资、

办公经费、机动费用、基本社保、绩效工资等；“两节两会”慰

问经费根据以前年度惯例，主要是在全国两会、元旦、春节期

间慰问困难企业和职工，按0.04-0.1万元/人分困难情况不同分

档发放；应急资金主要用于化解信访积案、维护社会稳定、安

全生产预防和应急等方面，维护企业和社会稳定。

（4）困难企业安全生产隐患整改引导资金：根据《安全生

产法》相关条款和应急管理工作要求，用于困难企业安全隐患

整改。

3、实施情况

（1）破产改制企业资金缺口弥补项目：制定了《市属破产

（关闭）企业改制专项资金申报审核管理工作规则》，明确了

2020年度“僵尸企业”处置专项资金分配计划，由各政策性破产

企业按实际需求向市企改办报年度资金使用计划，市财政局根

据市企改办审批后的年度资金使用计划分批报市政府批准，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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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拨付至各企业和财政的双控账户，企业按规定程序进行双控

资金申报拨付。

（2）困难企业社保欠费补助项目：制定了《关于解决我市

特困集体企业职工到龄不能退休问题的操作办法》、《关于解

决我市困难国有企业职工到龄退休职工因社保欠费不能按期享

受社保待遇问题的操作工作规则》，由企业提出申请，市国资

委核实企业名单和每年到龄退休人数，会同市财政局、市人社

局对纳入补助范围的企业及资金安排进行联审，在社保欠费的

“个人部分”由个人承担并能与“单位部分”配套到位的前提下，

报市政府批准后，由市财政局将资金拨付至市人社局。

（3）困难企业、职工帮扶项目：关停企业困难补助、三户

困难企业特困救助项目制定了《市国资委系统特困企业困难补

助资金分配管理办法》，明确了补助对象、条件和标准，由各

行办（联社）组织企业申报，经市国资委和市财政局审核，批

准后由财政直拨各行办（联社）再转付给企业；留守机构补助

资金制定了《关于整合国有改制企业留守机构、加强留守事务

管理工作方案》和《实施细则》，对留守机构进行整合和规范；

制定了《两节两会慰问资金使用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，明确了

资金使用对象，由各行办（联社）、国资集团摸底统计，组织

企业申报，经市国资委和市财政审核，报市政府批准后，由市

财政将资金安排至相关单位，再拨付企业或个人；制定了《市

国资委应急资金管理实施细则（试行）》，明确了应急资金支

持的范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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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4）困难企业安全生产隐患整改引导资金：长沙市国资委

关于印发《长沙市国资委安全隐患整改引导资金使用管理

办法》的通知（长国资安监〔2017〕94号）、长沙市国资委关

于印发《长沙市国资委安全隐患整改专项引导资金项目管理办

法》的通知（长国资应急〔2020〕63号），采取“以引促改”的

方式安排安全生产隐患整改引导资金。

项目实施过程中，项目主管部门均按要求对各个项目实施

了严格、有效的监督检查。抽查的各个项目实施单位亦制定了

各项制度，并按制度组织各项目的实施，管理制度得到了有效

执行。

4、资金投入和使用情况

（1）预算资金安排及使用情况

2020年国企改革稳定专项资金预算批复金额13,237万元，

指标下达13,237万元（包括财政直接下达4,020万元），实际执

行12,679.21万元，年末指标结余557.79万元，财政全部收回。

具体资金情况如下表：

项目支出情况表

单位：万元

序

号
项目名称 预算批复 预算到位 实际执行 执行率 指标结余

超支或结余资金

原因及处理

合计 13,237.00 13,237.00 12,679.21 95.79% 557.79

一
破产改制企业

资金缺口弥补
6,000.00 6,000.00 5,974.00 99.57% 26.00

1 弥补破产改制

企业资金缺口
5,000.00 5,000.00 4,974.00 99.48% 26.00根据企业改办联审结果安

排资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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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
号
项目名称 预算批复 预算到位 实际执行 执行率 指标结余

超支或结余资金

原因及处理

2 处置僵尸企业

启动资金
1,000.00 1,000.00 1,000.00 100.00% -

二
困难企业社保

欠费补助
3,750.00 3,750.00 3,706.09 98.83% 43.91

1

消化困难企业

历年欠缴社保

费挂账及政府

兜底企业的社

保欠费分年支

付

3,000.00 3,000.00 3,000.00 100.00% -由财政直接拨付

2

解决困难国有

企业欠缴社保

费职工到龄不

能退休的资金

补助

400.00 400.00 400.00 100.00% -

3

解决困难集体

企业欠缴社保

费职工到龄不

能退休的资金

补助

350.00 350.00 306.09 87.45% 43.91根据到龄退休实际欠费情

况安排资金

三
困难企业、职

工帮扶资金
3,087.00 2,877.00 2,614.12 84.69% 472.88

1 关停企业困难

补助
600.00 600.00 600.00 100.00% -

2 三户困难企业

特困救助
57.00 57.00 54.54 95.68% 2.46

3 留守机构补助

资金
700.00 700.00 447.27 63.90% 252.73

4
国有企业领导

班子成员特困

补助

210.00 210.00 202.31 96.34% 7.69有过世等情况发生，根据实

际情况安排资金

5
国有企业职教

幼教退休教师

生活补助

1,020.00 1,020.00 1,020.00 100.00% -由财政直接拨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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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
号
项目名称 预算批复 预算到位 实际执行 执行率 指标结余

超支或结余资金

原因及处理

6 两节两会慰问 220.00 220.00 220.00 100.00% -

7 应急资金 280.00 70.00 70.00 25.00% 210.00

因年底财政关账，结余 210
万元在下一年度支付。本项

目大部分资金在两会期间

安排，用于解决特殊事项，

因资金的特殊性，以后都顺

延使用下一年度资金

四

困难企业安全

生产隐患整改

引导资金

400.00 400.00 385.00 96.25% 15.00

1
困难企业安全

生产隐患整改

引导资金

400.00 400.00 385.00 96.25% 15.00

经财政审核，广电集团的

10 万元整改资金系田汉大

剧院的消防设施和报警系

统，该单位系自收自支事业

单位，不予拨付；湖南磷化

工总厂的 5 万元整改资金

因项目未落地，不予拨付

（2）资金实际执行分配情况

①破产改制企业资金缺口弥补预算6,000万元，实际支出

5,974万元，预算执行率99.57%。其中：

弥补破产改制企业资金缺口资金预算5,000万元，实际支持

破产改制企业5家，政策性破产职工安置资金4,974万元,预算执

行率99.48%。其中：拨付湖南制药有限公司1,600万元，湖南化

学试剂总厂1,100万元，长沙正圆动力配件责任有限公司1,800

万元，长沙市红旗织布厂400万元，长沙体育用品总厂74万元，

主要用于政策性破产职工安置。

处置僵尸企业启动资金预算1,000万元，从企改专户调剂

131万元，合计安排1,131万元，实际支出1,131万元。预算执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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率100%。其中：用于僵尸企业处遗工作746万元，包括拨付长

沙一袜厂120万元、长沙丰穗粮油贸易公司13万元、长沙粮油食

品工贸公司200万元、长沙新城热电厂413万元，用于长沙新城

热电厂偿还借支，往来清理，用于长沙一袜厂、长沙丰穗粮油

贸易公司、长沙粮油食品工贸公司发放职工安置；用于解决四

家整合转型企业2020年度职工到龄不能退休问题385万元，包括

拨付长沙博达资产管理有限公司136万元、长沙保温瓶总厂118

万元、长沙博创电工器材有限公司78万元、长沙市石材有限公

司53万元，用于社保欠费和人员工资。

②困难企业社保欠费补助项目预算3,750万元，实际支出

3,706.09万元,预算执行率98.83%。其中：

消化困难企业历年欠缴社保费挂账及政府兜底企业的社保

欠费分年支付预算3,000万元，实际支出3,000万元，预算执行率

100%,由市财政直接拨付。

解决困难国有企业欠缴社保费职工到龄不能退休补助项目

预算400万元，实际支出400万元，预算执行率100%。其中：拨

付长沙博达资产管理有限公司（原锦尚纺）170万元、长沙保温

瓶总厂90万元、长沙博创电工器材有限公司（原电工器材）70

万元、长沙市石材有限公司70万元，用于补助以上四家困难企

业共67人的社保欠费问题。

解决困难集体企业欠缴社保费职工到龄不能退休的资金补

助预算350万元，实际支出306.09万元，预算执行率87.45%。用



— 11 —

于补助长沙市毛毯厂、长沙巧克力食品厂、长沙特种灯泡厂、

长沙广播通讯设备实业公司、长沙汽车附件一厂、长沙电器控

制设备厂、湖南矿用橡胶有限责任公司、长沙安全绳网厂、长

沙市塑料六厂、长沙市第三制鞋厂、长沙市低压开关厂11家企

业共47人的社保欠缴问题。

③困难企业特困救助、职工帮扶资金预算3,087万元，实际

支出2,614.42万元，预算执行率84.69%。其中：

关停企业困难补助预算600万元，实际支出600万元，预算

执行率100%。用于：工改办负责的企业22家，资金420.8万元；

商改办负责的企业4家，资金48万元；城镇联社负责的企业13

家，资金110.4万元；长沙市国有资产经营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

简称“市国资集团”）负责的企业1家，资金20.8万元。

三户特困企业特困救助预算57万元，实际支出54.54万元，

预算执行率95.68%。主要用于长沙保温瓶厂特困救助。

留守机构补助资金预算700万元，实际支出447.27万元，预

算执行率63.9%。补助了长沙中意体育用品联合留守组、天心区

联合留守组、岳麓区联合留守组、雨花区联合留守组、开福区

联合留守组、芙蓉区联合留守组、湖南化学试剂总厂留守组、

长轴留守组、浏磷留守组、长重留守组、湖药留守组等11家留

守机构共27家企业134名留守人员的工资社保等待遇问题。

国有企业领导班子成员特困补助预算210万元，实际支出

202.31万元，预算执行率96.34%。用于：工改办负责的企业65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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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、商改办负责的企业203人、城镇联社负责的企业74人、市国

资委负责的企业46人、市交通运输局负责的企业35人、市供销

合作社负责的企业23人、长沙市农业农村局负责的企业6人、市

发改委负责的企业22人、长沙燃气实业有限公司负责的企业1

人的国有企业领导班子成员特困补助。

国有企业职教幼教退休教师生活补助预算1,020万元，实际

支出1,020万元，预算执行率100%，由市财政直接拨付。

两节两会慰问预算220万元，实际支出220万元，预算执行

率100%。用于：对工改办负责的企业38家，商改办负责的企业

7家、城镇联社负责的企业22家、市国资委负责的企业2家。

应急资金预算280万元，实际支出70万元，预算执行率25%。

主要用于黑麋峰村救助资金和产业扶贫资金20万元，湘江化工

厂经济适用房遗留问题处理资金50万元。

④困难企业安全生产隐患整改引导资金预算到位400万元，

实际支出385万元，预算执行率96.25%。用于解决28家企业安全

生产隐患整改，其中：工改办负责的10家企业，商改办负责的2

家企业、城镇联社负责的1家企业、长房集团负责的3家企业、

粮食集团负责的4家企业、城发集团负责的1家企业、产投集团

负责的3家企业、曙光集团负责的1家企业、龙骧集团负责的1

家企业、建发集团负责的2家企业。

二、项目绩效目标

（一）部门职能、职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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负责对全市企业经营性国有资产统一履行出资人职责。承

担所监管企业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责任；负责建立国有及国有

控股企业经营业绩考核体系和完善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指标体

系，承担国有资产经营财务监督、风险控制的职责。指导、推

进市属国有企业改革重组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，完善公司治理

结构工作，研究制定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改革发展规划，推动

市属国有经济布局和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，指导所监管企业

引进战略投资者和产权（股权）招商引资与资本合作工作。根

据权限和法定程序，负责对所监管企业的负责人进行考核和奖

惩，提出任免建议；建立完善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现

代企业制度要求的选人用人机制，制定和完善经营者激励约束

制度。参与拟订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管理制度和办法草案，承担

国有资本经营预决算草案编制和执行责任。负责所监管企业稳

定情况信息的掌握及维护稳定工作的调度、协助、处理工作。

履行出资人职责，承担督促检查监管企业贯彻落实国家安全生

产政策及有关法律、法规、标准责任。管理市工改办、市商改

办、市城镇联社、市产权交易服务中心、董事会建设服务中心、

离退休人员管理服务中心。承办市委、市人民政府交办的其他

事项。

（二）项目绩效总目标

政策性破产企业通过市财政兜底解决职工安置资金缺口，

有效化解企业沉重的债务，及时支付职工安置费用，保障职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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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法权益，确保企业和社会的和谐稳定；通过市财政借支方式

解决国有困难企业和集体企业资金压力，帮助完成到龄人员办

理退休工作；通过对困难企业进行补助，解决部分困难企业留

守人员及病退、困难职工生活费和遗留问题，缓解企业压力和

企业人员的实际困难，体现政府对困难职工的温暖和关怀；排

除企业安全隐患风险，认真开展隐患整改，确保一方平安。

（三）2020年项目绩效目标

1、破产改制企业资金缺口弥补：及时完成湖南制药有限

公司、湖南化学试剂总厂、长沙正圆动力配件责任有限公司、

长沙市红旗织布厂、长沙体育用品总厂 5家政策性破产企业资

金联审总资金联审，下达拨付函；完成 8家企业处僵关闭清算、

处遗托管工作方案编制及方案批复工作。

2、困难企业社保欠费补助：解决 4 家困难国有企业 67 名

职工和 11 家特困集体企业 47 名职工到龄不能办理退休问题。

3、困难企业、职工帮扶资金：解决部分困难企业留守人员

及病退、困难职工生活费和遗留问题，缓解企业压力和企业人

员的实际困难，不发生群体性上访事件；关停企业困难补助资

金覆盖企业数与上年比较减少；三户特困补助保障困难职工生

活费按时发放，缓解企业资金紧张的矛盾；留守机构补助改善

留守组工作人员待遇，积极处理企业改制遗留问题；慰问应急

资金确保“两节两会”期间系统大局稳定。

4、困难企业安全生产隐患整改引导资金：完成28家企业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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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隐患整改。

5、维稳处理及时性：因破产改制、社保欠费、困难补助等发

生群体性上访事件零起。

三、部门的产出成果及效益情况分析

（一）有效化解了企业沉重的债务，确保了一方平安

坚持分类处置、发展优先，一企一策、多措并举，完成了

湖南制药有限公司、湖南化学试剂总厂、长沙正圆动力配件责

任有限公司、长沙市红旗织布厂、长沙体育用品总厂5家政策性

破产企业资金联审，完成了5家企业处僵关闭清算、处遗托管工

作方案编制及方案批复工作，25家清单内“僵尸企业”全面清零，

超计划完成清单外2家企业处僵工作。解决了4家困难国有企业

67名职工和11家特困集体企业47名职工到龄不能办理退休问

题。关停企业困难补助资金覆盖企业41家，较上年减少3家，保

障了2727个困难职工生活费按时发放，缓解了企业资金紧张矛

盾的发生；改善了留守组工作人员待遇，提高了工作人员处理

企业改制遗留问题的积极性；确保了“两节两会”期间系统大局

稳定；有效化解企业沉重的债务，全年未发生因社保欠费、困

难补助、破产改制等群体性上访事件，确保了一方平安。

（二）妥善解决了破产企业职工安置，确保了职工按期办

理退休

市国资委安排消化困难企业历年欠缴社保费挂帐及政府兜

底企业的社保欠费保障了职工的合法权益，同时在一定程度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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缓解了困难企业的资金压力，维护企业正常运转。市国资委以

借支方式，为4家困难国有企业67名职工和11家特困集体企业47

名职工解决了到龄不能办理退休问题；同时为湖南制药有限公

司解决一次性经济补偿人员社保欠费，保障了职工到龄退休。

对湖南制药有限公司、湖南化学试剂总厂、长沙正圆动力配件

责任有限公司、长沙市红旗织布厂、长沙体育用品总厂5家政策

性破产企业，安排破产改制企业资金解决破产改制企业后续职

工安置、企业水电分离和工伤人员安置、试剂危废品处置等，

使国有困难企业通过政策性破产平稳退出市场，保障了改制工

作顺利完成，确保了破产改制企业和社会的和谐稳定，有效缓

解了困难企业的压力，为维护社会稳定发挥了积极作用。

（三）排查化解了生活压力，解决了职工生活困难

为改善困难职工的生存现状，市国资委调拨困难企业、职

工帮扶资金，缓解了企业的实际压力。2020年，关停企业困难

补助专项资金发放已覆盖企业41家，留守人员387余人，在职人

员1376人，就业困难、低保户1760余人、其他生活困难人员13352

人；按季度拨付长沙保温瓶总厂特困补助资金，缓解了困难企

业长沙保温瓶总厂4050人员的生活压力；为69家困难企业发放

两节两会慰问经费，组织对困难企业职工进行走访，将党和政

府的温暖送到困难企业和困难职工家庭。市国资委设立信访处

积极排查化解系统内的信访维稳事件，2020年安排应急资金下

拨到企业和街道办事处用于信访救助、接访劝返、维稳工作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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费等，未发生因社保欠费、困难补助、破产改制等群体性上访

事件，保证了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。

（四）排查了安全隐患，促进了企业安全生产

注重困难企业的安全生产，全年对两办一社13家企业、长

房集团、粮食集团、城发集团等7家集团的困难企业开展了三次

企业的安全隐患排查，共排查28家企业的安全隐患，及时安排

了安全生产隐患整改引导资金，下达了2019年下半年安全隐患

资金和2020年上半年及下半年安全隐患资金，并进行了验收，

消除了企业安全隐患，确保了资产保值增值。

四、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原因分析

（一）预算编制不够精准

2020年市国资委个别项目预算执行率偏低，如解决困难集

体企业欠缴社保费职工到龄不能退休的资金补助预算执行率为

87.45%，留守机构补助资金预算执行率为 63.9%。预算编制资

金项目申报不精准，项目资金预算不够细化、量化，导致年末

结余资金较大。

（二）资金下拨进度慢，资金效益未及时发挥

1、弥补破产改制企业资金缺口拨付程序时间滞后

截至2021年6月4日绩效评价工作组现场评价时，工改办尚

未将弥补破产改制企业资金4,974万元拨付到企业，该笔资金已

于2020年12月底下拨到市财政与企业的双控账户。截至2021年7

月14日绩效评价工作组现场评价时，弥补破产改制企业资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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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,600万元仍未拨付到湖南制药有限公司；截至2021年7月15日

绩效评价工作组现场评价时，弥补破产改制企业资金1,800万元

仍未拨付到长沙正圆动力配件责任有限公司。原因是项目管理

部门日常监管不到位，未及时跟进拨付流程。

2、处僵资金推迟拨付

2021年7月14日绩效评价小组现场评价时发现，工改办2021

年6月24日才将处置僵尸企业启动资金136万元拨付给长沙博达

资产管理有限公司，2020年处僵专项资金1,000万元已于2020年

12月底下拨到市财政与8家僵尸企业的双控账户。原因是8家僵

尸企业前期资产处置收支审计工作未完成，考虑到审计期间财

务数据的完整性，未及时将财政资金拨付到僵尸企业，从而导

致财政资金闲置沉淀，未充分发挥专项资金的效益。

（三）财务管理有待加强

困难领导人员补助资金未见付款记录。如工改办2019年市

属国有困难领导人员补助资金97.63万元，2020年1月22日由国

库集中支付给“长沙市工业企业改制服务办公室”账户，然后通

过代发工资户转给相关国有企业领导人员，未见付款明细表，

财 务 人 员 解 释 为 未 打 印 付 款 转 账 记 录 ， 实 体 账 户

（800200558911014）已于2021年3月注销，余额已上交，无法

打印。原因是单位财务制度不健全，财务人员及管理层审核手

续不完善。

（四）政策文件未及时更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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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过现场查看相关政策文件发现，部分政策文件与具体执

行存在偏差。如：困难企业安全隐患整改专项引导资金，依据

文件为《长沙市国资委安全隐患整改专项引导资金项目管理办

法》（2017年6月16日印发），管理办法有效期为五年，即可适

用至2022年6月，在执行过程中，困难企业的安全隐患整改已基

本完成。随着新的形式变化，2019年及2020年上半年长房集团、

粮食集团、龙骧集团等企业不符合《长沙市国资委安全隐患整

改专项引导资金项目管理办法》第五条“安全隐患整改引导资金

主要用于长沙市国资委系统困难国有及国有控股、国有参股企

业、集体企业以及特困的改制企业的房屋（构筑物）隐患；突

发性事故导致的安全隐患影响生产经营活动的设备重大隐患”

困难企业的条件，不符合资金拨付范围，该类企业属于提前按

新的资金管理办法执行。根据安全工作和隐患资金使用新要求，

应急处于2020年8月7日主动更新了《长沙市国资委安全隐患整

改专项引导资金项目管理办法》。资金执行时间早于文件下达

时间。原因主要是审核把关不严，未及时更新政策文件。

（五）安全隐患整改申报及执行流程有待更规范

1、下拨资金在同一企业的安全隐患整改项目之间相互调剂

2019年长房集团的下属企业长沙恒兴资产经营有限公司

（以下简称“恒兴”）共申报14个安全隐患项目，申请资金318.71

万元，市国资委审核资金104万元，结算金额151.9万元，但部

分单个项目的结算金额小于审核资金，如开福区稻谷仓9号安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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隐患项目，市国资委审核资金7万元，结算金额5.37万元；开福

区红墙巷7栋安全隐患项目，市国资委审核资金7万元，结算金

额3.81万元等，市国资委分两次（项目审批完成及验收完成各

支付一半）将恒兴所有安全隐患项目的资金一起拨付给恒兴，

恒兴将安全隐患整改资金在各项目之间相互调剂。

2020年长房集团的下属企业恒兴共申报16个安全隐患项

目，申请资金228.83万元，市国资委审核资金57万元，结算金

额122.76万元，但部分单个项目的结算金额小于审核资金，如

开福区富雅坪131号（富雅坪巷39号）安全隐患项目，市国资委

审核资金6万元，结算资金5.18万元；开福区霞凝港40号安全隐

患项目，市国资委审核资金6万元，结算资金0.71万元等，市国

资委分两次将恒兴所有安全隐患项目的资金一起拨付给恒兴，

恒兴将安全隐患整改资金在各项目之间相互调剂。

产生以上问题的原因：一方面是由于老旧房屋现场情况复

杂，公司制定修缮方案时，租户未腾房，未清除表面装饰层，

无法详细勘察房屋结构，长房集团及恒兴对安全隐患整改项目

的预算不精准；另一方面是长房集团对安全隐患整改资金监管

不严。

2、安全隐患未及时整改

长沙恒隆资产经营有限公司2019年度安全隐患项目，直至

2021年5月28日仍有三处房屋（燕子岭正街7号，多福里15号、

妙高峰南村3、4、5、6号）正在施工整改中；2020年度安全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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患项目还有一处（蔡锷北路38、40号）尚未整改，原因是住户

不愿搬离等特殊情况所致。

3、相关记录不完善

（1）竣工结算表不完善。如长沙恒兴资产经营有限公司《竣

工结算总价表》无编制人、核对人签名，无编制时间、核对时

间等。

（2）2020年安全隐患整改专项资金绩效自评报告表的金额

填写错误。长沙恒兴资产经营有限公司的绩效自评报告表上为：

“经财政核减最终拨付金额为56万元，已到账28万元”；实际应

为：“经财政核减最终拨付金额为57万元，已到账28.5万元”。

原因之一是单位对竣工结算重视不够；二是项目单位基础

工作薄弱，工作不细致。

（六）应急资金未严格使用

2020年财政批复的应急资金为280万元，执行数70万元，结

余210万元。其中调剂20万元至望城区桥驿镇黑麋峰村用于2020

年度精准扶贫大病失学救助的资金10万元，产业扶贫资金10万

元。其原因是未安排资金，只能从专项资金调剂安排。

（七）未严格执行管理办法

2021年7月14日现场绩效评价时发现，部分处置僵尸企业启

动资金无借支协议、资产监管清单，如2020年长沙博达资产管

理有限公司处僵资金136万元，无借支协议和资产监管清单。原

因之一是未严格执行《关于印发长沙市国有企业暨“僵尸企业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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处置工作方案的通知》（长政办函〔2018〕54号），另一方面

是由于监管不严。

（八）上年度绩效评价报告的个别问题仍未整改

2021年7月15日现场绩效评价时发现，2020年湖南七宝山硫

铁矿有限责任公司两节两会慰问资金的实际发放表中仍有身份

证信息统计不完整，如侯欠姬、唐定金、张萍、杨子谷。其原

因是相关负责人员对重点绩效提出的问题不够重视，对上年度

绩效评价报告的问题未按要求落实到位。

五、建议

（一）增强预算编制的精细化管理

增强预算编制的真实性、准确性，强化预算绩效目标申报

和审核，细化预算管理，科学合理编制预算，将预算细化到每

个项目具体执行节点；增强预算的可操作性，加强预算执行过

程的监督管理，提高预算执行进度；明确各项预算执行的责任

主体，严格执行预算，落实工作计划，充分发挥财政资金的使

用效益。

（二）及时下拨资金，充分发挥资金效益

建议及时下拨资金，加强对项目资金的跟踪监管问效，编

制项目预算执行进度计划，充分发挥资金的使用效益。在项目

的实施过程中，定期开展检查工作，对于实施进度缓慢的单位

采取督促措施，确保项目如期完成。建议僵尸企业尽快完成前

期资产处置收支审计工作，明确时间节点，破产改制企业抓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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办理资金拨付程序，保障企业后续职工安置费用及时发放到位，

同时避免财政资金长时间停留在“双控”账户，造成资金闲置。

（三）加强财务管理，完善财务制度

建立健全单位财务管理制度，财务人员需严格按照财务管

理制度执行，管理层需加强财务管理，严格把关审核及审批手

续。

（四）及时更新政策文件

及时更新和完善相关管理制度，加强管理和监督，严格遵

照政策文件的适用时限执行。

（五）规范安全隐患整改申报及执行流程

安全隐患整改申报及执行流程应严格执行《长沙市国资委

安全隐患整改引导资金使用管理办法》，做到资金申报、执行、

使用规范。严格落实专款专用原则，保证预算金额及施工内容

的准确性。

（六）严格使用应急资金及相关专项资金

建议严格把关资金管理和使用，严格按照专款专用的原则，

充分发挥资金的使用效率。

（七）加强绩效工作管理，及时整改上年度绩效评价报告

的问题

在绩效评价工作结束后，单位应召开专题会议，以绩效评

价为契机，认真梳理分析工作开展中存在的问题和困难，逐步

总结完善，从健全和完善机制和体制建设的角度分析现象、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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找原因、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，防止相关问题再次发生。

六、评价结论

长沙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2020年度项目支

出在项目申报、绩效目标、预算调整率、资金使用等工作上，

总体执行情况良好。但在执行过程中存在不完善的情况。按照

项目决策、资金使用情况、财务管理、项目管理、项目绩效五

个方面进行总体评价，项目综合评分92.25分，评价级次为优。

长沙市财政局

2021年8月22日


